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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立职院〔2023〕53号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产业学院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根据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、《国务院办公厅

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7〕95号）、《教育

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

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教高厅函〔2020〕1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研究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，促进产业发展，将相关企业

的优质技术与我校的职业教育资源对接、互补、整合，校企合作共

建产业学院，共同努力探索产教融合培养路径，输出适应产业发展

需求的技能型人才。

第三条 产业学院要形成实体化运行机制并对标对表省级示范性

产业学院的目标要求加强建设、严格管理、确保高质量发展。

第二章 建设原则

第四条 坚持育人为本。产业学院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

以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为核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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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坚持服务产业。以产业需求为导向，以产业学院为载体，

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、创新链的专业体系，构建产学研深度合作的

实体性平台。

第六条 坚持产教融合。将人才培养、教师专业发展、学生实习

实训和创新创业与企业服务技术创新功能有机结合，促进产科教融

合，实现校企协同育人。

第七条 坚持制度创新。创新产业学院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，实

行校企共同管理、共建专业、共设基地、共组团队、共享资源、共

创成果、共育人才、共担责任。

第八条 坚持稳健发展。产业学院首先由校内立项，经三至五年

的培养期，达到省级及以上示范性产业学院标准。

第三章 工作任务

第九条 建立效能治理模式。强化多元主体协同，与合作单位

（含相关企业，下同）形成共建共管的组织架构。明确产业学院由

二级学院具体承办，负责其日常工作，学校赋予产业学院相应的人

权、事权、财权。

第十条 加强高水平专业建设。对接区域主导产业、新兴产业，

培育建设一批产业急需的优势特色专业。坚持知行合一、工学结合，

校企共同开展专业建设，共同实施教学改革。

第十一条 推行“校企精准对接、精准育人”模式。深入开展

1+X证书制度试点，提升学生的岗位技能。共同组织开发课程和教材，

开展现代学徒制、订单培养，行业企业一线兼职教师承担的专业课

教学任务授课。

第十二条 打造高素质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。探索行业企业高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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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人才、优秀管理人才专职任教的有效路径。实施产业导师特设岗

位计划，完善产业兼职教师引进与使用机制。开展校企导师联合授

课、联合指导，打造高水平教学团队。依托合作单位建设教师企业

实践基地，建立产业学院教师工作室（坊），全面落实教师到企业

实践和轮训制度。建设期内，专任教师到合作单位实践锻炼，聘请

合作单位的兼职教师。

第十三条 共建实习实训和创新创业教育基地。通过产业学院，

探索“引校进企”“引企驻校”“校企一体”等模式，建设校企共

同投入、辐射区域、服务学生培养和职工培训的综合性、开放性高

水平产教融合实训基地。与合作单位共建创新创业实践教育中心或

基地，共同开发创新创业课程和教学内容，共同推进创新创业训练

项目的实施。

第十四条 搭建产学研服务平台。联合合作单位共建技术技能创

新平台、众创空间等产学研服务平台，有效支撑区域重点产业发展。

建设期内，开展非学历培训和横向应用技术研发项目。

第四章 保障措施

第十五条 政策保障：校企双方本着平等协商、合作共赢的原则，

设立产业学院，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，共同制定配套的

政策文件，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规范产业学院的日常管理。

第十六条 组织保障：产业学院采用双主体院长负责制。由学校

的校长担任产业学院院长，合作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和我校分管副校

长共同担任常务副院长，具体承办产业学院的二级学院院长，任产

业学院的执行院长。院领导的主要职责是：科学规划产业学院的建

设工作，校企双方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配合协调工作；研究决定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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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中的重大事项；落实建设资金和相关政策。产业学院下设办公

室，执行院长兼任办公室主任，具体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；分解项

目建设任务并指导协调各项目小组有效开展工作；对各建设项目实

施过程控制和目标管理，及时处理产业学院建设和项目建设过程中

出现的各种问题，提出需报常务副院长或院长研究议定的重大事项；

根据项目建设要求，统筹协调院内外关系和资源，拟订相关规章制

度，起草分阶段项目验收方案及相关文件；定期汇报建设情况，总

结、交流建设成果，推广项目建设的经验。

第十七条 资金保障：校企双方根据协定共同提供产业学院建设

资金或专业技术，支持硬件设施采购、专利技术使用、师资培养、

课程建设及日常运转费用等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如遇重大变故使产业学院无法开展工作，则对产业学

院实行摘牌，由校企双方协商决定资产、债务等相关遗留问题。

广州华立科技职业学院

2023年4月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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